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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公布浙江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ꎬ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邮政管理局、省能源集团、

省交通集团、省机场集团、省海港集团:

交通运输部«关于公布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的通

知»(交规划函〔２０１９〕７３８ 号)明确我省为全国第一批交通强国建

设试点单位ꎮ 经研究ꎬ省政府决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邮政管理

局、省能源集团、省交通集团、省机场集团、省海港集团和 １１ 个设

区市政府为浙江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ꎮ

一、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全面贯彻«交通强国建设纲要»和省

委、省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交通强省的决策部署ꎬ牢牢把握交通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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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官定位ꎬ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、竞争力提升、现代化建设ꎬ紧扣重

大战略ꎬ彰显地方特色、聚焦改革创新ꎬ发展数字交通ꎬ服务产业发

展ꎬ打造品质交通ꎬ大胆实践、先行先试ꎬ高质量完成各项试点任

务ꎬ为我省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力先行ꎮ

二、各试点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ꎬ根据试点重点任务和特色内

容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方案ꎬ精心组织开展试点ꎬ力争 ２ 年内取得阶

段性成果ꎬ５ 年内取得相对完善的系统性成果ꎬ为交通强国建设贡

献浙江方案和浙江样板ꎮ 试点实施方案请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前

报送省交通运输厅ꎮ

三、省交通运输厅要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

源厅、省能源局等部门加强统筹协调、指导服务、资源保障和政策

支持ꎬ积极推动试点工作ꎬ督促整改完善相关措施ꎬ及时总结推广

试点经验ꎬ确保试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ꎮ

附件:１.浙江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重点任务

２.浙江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市特色内容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４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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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浙江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重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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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浙江省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市特色内容

抄送:省发展改革委ꎬ省财政厅ꎬ省自然资源厅ꎬ省交通运输厅ꎬ省能源
局ꎬ义乌市人民政府ꎮ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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